
擬訂臺中市北屯區平田段911地號等26筆及崇德、段416地號等
6筆共鉛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

公聽會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04月03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久禾字第1130030001號

附件：相關會議資料

開會事由：「 擬訂臺中市北屯區平田段91 l地號等鉛筆及崇德段416地號等6筆

共鉛筆土地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公聽會

開會時間：113年04月15日（星期一） 10: 00～ l 1:00 

開會地點：台中一中科大飯店2樓小型會議室

（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256號2樓）

召集單位：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

聯絡人及電話：簡先生／04-23806557

專屬網頁：https:// yeashin24n003.blogspot.com

出席者：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 、 北屯區平陽里里長張速進、專家學者林

葳、專家學者林幸長 、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、土地建物所有權人劉品辰、續

天曙 、 吳六合、何清經、何清峰 、 何清洲、何進福 、 何永杰 、 何錫明 、清水紡織印染

股份有限公司 、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、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、 國泰世華

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

列席者：賴、俊呈建築師事務所、久禾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、 許獻叡建築師事務所、吳六合建築師

事務所

備註：

一 、依 「 都市更新條例」第23條 、 第32條 、
「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貝1J」第8條及第18條及內政

部營建署95年01月25日內授營更字第0950010728號函及103年的月20日台內學字第

1030805075號函辦理。

二 、 公聽會舉辦，應邀請有關機關、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參加， 並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 、

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、 他項權利人、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，擬具事業計

畫後，連同公聽會記錄申請核准實施更新。












